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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T a i p e i  D i st r i c t  P r o s e c u t o r s  O f f i c e  P ress Release 

發稿日期:108年1月31日 
聯絡人： 陳佳秀襄閱主任檢察官 
電話：（02）23146881 

 

本署偵辦被告駱○勳涉嫌偽造公文書等案件，業

經偵查終結，茲簡要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偵查結果 

被告駱○勳涉犯刑法第 216條、第 211條行使偽造公文

書罪嫌，業經檢察官於 108年 1月 27日偵查終結，提起

公訴。 

二、 犯罪事實 

（一） 被告駱○勳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(下稱臺北地院)民

事執行處書記官，其因於104年10月結婚後，須在下

班後儘速返家或至醫院照顧健康狀況不佳之配偶，無

法經常加班，而民事執行處之案件甚多，工作壓力繁

重，以致積案增加，為期所承辦之舊案儘速完成執行

程序報結後，再重分新案，並規避案件未依規定進行

之研考及行政責任，明知其承辦之105年度司執字第

112376號不動產拍賣案件，已拖延甚久未進行，然因

債權人第一銀行持續致電關心拍賣進度，被告竟未經

直屬司法事務官之同意、授權及核章，即陸續擅自盜

蓋臺北地院民事執行處公印及司法事務官簽名章，偽

製詢價函、第一次拍賣通知、第二次拍賣通知、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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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拍賣通知及減價拍賣通知，且未依法上網揭示上開

拍賣公告。 

（二） 嗣於107年11月28日開標當天，被告為免該不動產拍

定，竟先將自己冒用他人名義所偽造之3,760萬元標

單投入標櫃中，並擅自主持開標，宣布自己所偽造之

3,760萬元標單為第一高價，請在場另2位投標人領回

投標文件，然因李姓投標人當場質疑拍賣流程，要求

被告亮出第一高標標單，被告見大事不妙，先佯稱該

投標信封已損毀拋棄，再假裝要去請示長官，並在約

半小時後返回，表示可讓第二高標之李姓投標人以

3,169萬元得標，李姓投標人雖心中仍有疑義，但因

被告表明可拍定，並於翌（29）日將530萬元拍賣保

證金收據及其盜蓋司法事務官職章製作之2,639萬元

拍定房屋尾款繳款通知，交付予李姓投標人，李姓投

標人才不疑有他，持向第一銀行申請拍定金額八成之

法拍屋代墊款融資2,535萬元後，連同以自己房屋抵

押借貸之104萬元，於同年12月6日向臺北地院繳足尾

款。 

（三） 嗣因臺北地院民事執行處庭長發現被告有大量積案

異狀，經層報院長指示所屬全面清查並暫停被告之電

腦登錄權限。詎被告因遭李姓拍定人多次催促儘速核

發權利移轉證書，又於107年12月20日下午3時許，利

用執達員不在座位時，擅自盜用其電腦列印拍定權利

移轉證書，並向大印室人員佯稱該證書為補發，請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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蓋用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」大印及「院長黃國忠」簽

名章後，於當日下午5時許，將偽造權利移轉證書交

付予李姓拍定人之母。 

 三、偵辦經過 

案經被告於107年12月20日晚間加班時，因擔憂上開違法

拍賣行為遲早事跡敗露，其將受刑事追訴，爰將上情向

司法事務官自白，經司法事務官於翌日報告庭長再層報

院長，經院長指示立即派員調查，並主動向本署告發偵

辦，始悉上情。 

四、其他說明 

    告發意旨另認被告疑與他人共同盜賣前開標的物以詐取

不法利益，涉有詐欺、背信等罪嫌云云。惟查： 

(一)本件第一銀行承辦人並非法律專業背景，其於106年3、

4月間接辦催收業務及處理本件拍賣前，對法院拍賣程

序毫無所悉，亦無任何聲請強制執行之實務經驗，且其

發現拍賣進度遲延，即屢次電催被告，亦曾質疑拍賣資

訊為何無上網公告，然均經被告佯以資訊系統問題搪塞

回應；又其在被告偽製詢價函、第一次拍賣通知、第二

次拍賣通知、第三次拍賣通知及特別變賣程序後之減價

拍賣通知時，因認為系爭不動產條件不差，為何賣不出

去？始依第一銀行規定之「員工仲介第三人承買及標購

本行逾放案件不動產擔保獎勵金給與要點」引介2組客

戶參與投標，難因此認被告係與第一銀行承辦人共同盜

賣前開標的物。 



4 

 

(二) 其次，李姓拍定人並非法拍業者，拍賣過程亦經本署詳

細勘驗臺北地院提供所有與本件相關之監視器錄影畫

面，再參以被告係於李姓拍定人12月6日繳足尾款後，

因拍定人之母一再催促，始偽造權利移轉證書，核與證

人郭姓司法事務官所證稱被告因後悔不已，而於當日晚

間加班時，自認未經核准定期拍賣之過程等節相符。衡

情倘若被告有與他人相互勾結圍標而盜賣系爭不動

產，理應雙方配合以最快速度決定得標人，並按期核發

權利移轉證書，以迅速過戶，避免遭上級長官或他人發

現，豈有可能會讓毫無執行經驗之銀行承辦人及僅有一

次法拍成功經驗之拍定人質疑拍賣程序、提出聲明異

議，甚至進而向法院政風單位及司法事務官、執行處庭

長申訴之理？ 

(三)況且，經調閱被告之行動電話門號自107年7月21日至

108年1月20日雙向通聯紀錄分析比對後，完全未發現被

告有與李姓拍定人及其父相互通聯之紀錄，而被告與拍

定人之母亦僅於107年12月28日至108年1月4日間因連

繫和解事宜互有通聯；再經檢察官將被告手機送本署數

位採證中心進行勘驗後，僅查得拍定人之母曾與被告於

108年1月15日聯繫商談和解之文字，並無被告與他人涉

有勾結盜賣系爭不動產之任何簡訊、網路通訊、電話聯

繫往來紀錄等證據，足認被告與第一銀行承辦人、李姓

拍定人及其父母於本案發生前素未謀面，互不相識，亦

未曾以電話相互通聯。另經檢察官清查被告及其配偶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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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金融帳戶明細，均未發現有異常資金往來。 

（四）綜上，本案純係被告個人為遂行非法結案程序所造成之

「假拍賣、真拍定」事件，難認被告有與他人共同涉犯

詐欺、背信等罪嫌。 


